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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关于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

第 7 号—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的说明 

 

为优化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体系，完善交易与关联交易事

项监管要求，本所在原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

第5号—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的基础上，结合最新监管实践，修

订形成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——交易

与关联交易》（以下简称《交易与关联交易指引》）。 

本次《交易与关联交易指引》将原指引“一般规定”“资产

评估”章节主要内容进行简化合并，“交易与关联交易的审议和

披露”章节拆为关联交易、重大交易两个独立章节。修订后的《交

易与关联交易指引》共四章61条，包括总则、关联交易的审议和

披露、重大交易的审议和披露、附则等章节。 

本次《交易与关联交易指引》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 

一是优化规则架构。进一步梳理交易类事项相关规定，进行

同类整合。吸纳原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

年修订）》关于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的相关规定，并将委托理

财相关内容设为单独一节。厘清交易事项的规范性与格式性要求，

进行分类归集。将原指引部分规范性要求同步纳入本所《股票上

市规则》进行明确，包括累计计算审议披露要求、自愿提交股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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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会事项的审计评估要求、少数股权交易豁免审计、关联共同投

资、放弃权利等，把较为细致的资产评估格式性要求下沉至公告

格式。 

二是明晰监管标准。进一步明确交易类事项的规范性要求，

提升规则适用效能。完善交易行为规范、审议交易类事项、交易

对方配合义务、关联信息填报等相关规定，明确关联人单方参与

上市公司控制企业增减资和融资类交易的披露与审议标准，以及

作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的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行

为的豁免适用情形。 

三是强化重点监管。进一步规范重点交易行为，强化风险防

范揭示。加强涉及财务公司关联往来业务监管，明确关联存贷款

的披露与审议标准，完善金融服务协议、存贷款利率及公允性、

风险评估等披露要求，强调财务公司告知和配合义务、对财务公

司实施动态评估和出现风险情形的额外审议披露要求，强化保荐

人和独立财务顾问专项核查义务。明确超出董事会审批权限的所

有衍生品交易均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统一因购买资产或出售

资产事项可能形成的资金占用解决期限，将私募基金管理人、期

货公司等纳入与专业投资机构投资合作规范范畴，明确投资合作

协议主要条款、风险揭示等披露要求。 

为强化开门立规，前期《交易与关联交易指引》在本所上市

公司业务专区向深市全体上市公司征求意见，37家公司提出50

条意见、建议。本所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，对以资金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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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投资理财等投融资活动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或其控股子公

司免于适用委托理财相关规定、作为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的证券

投资与衍生品交易行为豁免适用相关规定、细化证券投资与委托

理财额度预计标准等意见建议予以采纳。对于与上位规则要求不

一致、不利于充分风险揭示等意见建议，暂未采纳，未来将视市

场发展情况进一步研究考虑。 


